重 庆 市 水 利 局
关于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履行情况的报告
2025年，市水利局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严格对照《市级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立足水利职能职责，强化统筹组织领导，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扎实推进涉水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依据《重庆市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部署安排，现将我局2025年度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履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抓实水资源管理主线，守护生态与饮水安全
以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为主线，牵头抓好国务院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重庆市第八次获得优秀等次。
（一）探索创新路径，赋能高质量发展。积极探索绿色金融支撑路径，2025年全年签约“节水贷”项目7个，获批资金18.4亿元，已落地投放2.39亿元，为节水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大足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水预算试点地区，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全域水预算试点区县。成立节水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并举办首届峰会，筹建成渝双圈节水产业园，集聚产业链企业32家，搭建起跨区域“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市场对接—资源共享”合作平台，推动节水产业从“单点突破”迈向“集群发展”。2025年，我市用水总量70.6亿立方米，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182，均优于年度控制目标。
（二）保障生态流量，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印发《重庆市水利局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河流和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确定与保障工作的通知》，扎实开展河湖与已建水利水电工程生态流量确定与保障工作，进一步健全河流生态流量监测、预警、调度、评估等管理机制，完善河流生态流量管理平台功能，加快构建上下游、干支流贯通一体的河流生态流量调度体系。深入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九龙河、新峰河全线过流有水时长达100%。
（三）提升监测质量，守护饮水安全防线。完成国家级、长江流域和市级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内水源地安全达标评估。组织开展全市700余个地表水断面水质监测工作并编印《重庆市水资源质量月报》。印发《重庆市违法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有序推进专项整治行动，切实保障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安全。全面实施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持续推进“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实施供水工程616处，惠及农村居民169万人。
（四）严抓整改落实，回应群众关切诉求。扎实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制定印发《重庆市水利局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细化方案》，认真履职，倒排工期，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整改。截至目前，《重庆市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中涉及我局整改任务均已完成整改。

二、压实河长制工作责任链条，提速幸福河湖建设

（一）全面强化河长制工作。市级双总河长主持召开年度总河长会议，审定签发工作要点与总河长令，全面部署年度重点工作。细化分解56项河长制工作年度重点任务，明确牵头单位与责任部门，整合资源、聚合力量，推动河湖治理保护任务落地落实。市级河长带头履职，召开责任河湖推进会，范带动全市1.83万名河长巡河查河88.58万余人次，及时处置发现问题。
（二）提速建设幸福河湖。印发《重庆市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2030年）》，制定出台重庆市《幸福河湖评价技术导则》，以幸福河湖建设为总牵引分解落实全市河湖管护治理任务。推进大溪河国家级幸福河湖项目建设，将“创新川渝跨界幸福河湖建设协同联动机制”纳入全市“三个一批”项目重点推进，全市累计建成幸福河湖69条（段），其中任河、桃花溪两条河流入选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
（三）系统推进河湖治理。分解落实21条市级河流和677条区县级河流“一河一策”任务，并调度各项任务落实。对全市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开展暗访巡查，对渝中等10个区县开展进驻式督查，实现“十四五”市级河长制督查全覆盖。深入开展河流健康评价，完成208条河流健康评价，全面建立河流健康档案。

三、深化河道岸线整治，规范采砂管理秩序
（一）河道管理基础不断夯实。出台实施《重庆市河道疏浚砂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编制导则》，完善河道管理标准体系。规范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河道管理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对16个区县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道划界数据进行抽核，持续强化河道划界相关工作流程及要求。
（二）岸线清理整治成效持续巩固。严格执行河道岸线保护利用规划和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坚持“确有必要、无法避让、确保安全”原则，全年办理洪水影响评价许可264件，办理涉河特定活动许可4件，配合办理“多规合一”用地规划统筹7件，出具详细规划方案意见7件。纵深推进河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对河道管理范围内“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全市全年累计排查整改“四乱”问题96个。
（三）采砂管理秩序稳定可控。严格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制，层层压实采砂管理责任，切实督促履职尽责。严格执行河道采砂规划，规范审批许可，以河长制为抓手，强化部门合作，加强行刑衔接，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保持全市采砂管理秩序稳定可控。
四、提质水土保持工作，构建价值转化与生态保护新格局

（一）深化联席机制，水土流失治理提质增效取得新成效。充分发挥水土保持联席会议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联合相关部门分解下达年度水土保持生态建设任务指标，依托各类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重点项目，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791平方公里，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28条，水土保持率提高到72.3%，水土流失面积较2024年下降2.3%，减幅居西部地区第一。
（二）积极探索实践，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新突破。坚持政府主导、加强协同联动、突出市场导向，大力推进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践创新。2025年7月，全市首批6条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成功交易，金额达2.34亿元。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施意见》，完善价值实现机制，畅通转化交易路径。全年共9单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成功交易，总金额达5.36亿元，撬动绿色金融支持10.65亿元，交易数量、类型、金额和信贷支持居全国前列。

（三）加强全链监管，水土保持预防监管实现新跨越。累计审批水土保持方案1546个。开展区县级水土保持方案质量抽评150个，成立全国首个水土保持咨询服务诚信联盟。常态化卫星遥感监管，开展1697余个部市级遥感监管图斑核查处置，全面完成2024年水利部下发图斑整改销号。加强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运用，开展90余个市级重点项目现场核查，完成1359家水土保持市场主体信用评价。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彭水县某公司人为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入选重庆市第四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十大典型案例”。
五、严守安全防线，推动小水电生态与低碳发展双提升

（一）严抓风险防控，构建小水电安全防护网。严格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对160座小水电站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改隐患197个，全年实现小水电安全生产零责任事故。常态长效防控安全风险，构建“三级联动+专班推进”工作格局，推动“六项机制”建设实现100%全覆盖。汛期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叫应”制度，“叫应”电站1882站次，确保防汛安全信息渠道畅通。

（二）强化生态流量监管，赋能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生态流量监管，检查电站500余座次，现场检查覆盖率超10%，顺利通过部级生态流量抽查考核。高质高效推进《重庆市涉水低碳清洁能源规划（2026—2030）》编制工作。
下一步，我局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压实生态环保责任，深化水资源保护、岸线管理与水土流失治理，加快幸福河湖建设，以水利高质量发展筑牢碧水保卫战坚实支撑。

              重庆市水利局

                                 2026年2月26日


